
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

厅转发《省“两办”关于做好 2019 年元旦

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，市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，

各人民团体，各大专院校，市属各企事业单位：

日前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认真做

好 2019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委办发明电

﹝2018﹞ 127 号），对统筹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进行

了部署。经市委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将该《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贯彻落实 12 月 17 日市“两办”印发的《关于认真

做好 2019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厦委办〔2018〕

65 号）精神，认真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的部署

要求，扎实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，确保全市人民度过

欢乐、祥和、安宁的节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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